国家常规统计调查制度
部分服务行业规模以上企业

统计报表制度主要内容
（2025年统计年报和2026年定期统计报表）
一、调查目的
为建立统一、规范的服务业统计，全面反映服务业发展状况，为进行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，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基础数据。
二、调查对象和范围
全国范围内从事服务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
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包括：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。

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包括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教育行业三个门类，以及物业管理、房地产中介服务、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。

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包括：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，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。

三、调查内容
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、财务状况、从业人员等。

四、调查方法

所有报表均由各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计机构负责组织实施，调查方法为全数调查。

五、调查组织方式

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采取联网上报方式上报数据。调查单位按统计部门的统一要求，通过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按时填报基层表、审核和上报数据，接受数据查询。各级统计局负责对调查单位网上直报数据进行审核、验收和查询。

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
通过《统计公报》和《第三产业统计年鉴》公布相关数据。



